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票质押式回购登记结算业务指南 

 

目 录 

第一章 业务概述 

第二章 账户 

第三章 质押登记 

第四章 清算和交收 

第五章 违约处置和终止购回 

第六章 限售股、高管股的申报管理 

第七章 协助执法 

第八章 查询 

第九章 收费标准 

第十章 附则 

 

 

  

 

 

 

 

 



第一章 业务概述 

第一条  为配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根据《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及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以深交所上市交易的 A 股股票或其他经

深交所和中国结算认可的证券为标的证券的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第二章 账户 

第三条  融入方、融出方使用 A 股证券账户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 

第四条  结算参与人使用结算备付金账户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

资金交收。 

融出方为证券公司时，使用证券公司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完成资

金交收。 

融出方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向资产管理客户时，使用托管机

构在我公司开立的结算备付金账户完成资金交收。 

第三章 质押登记 

第一节 证券质押登记 

第五条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投资者应当委托证券

公司通过交易报盘方式申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指令。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向深交所申请开通交易权限。开通交易权

限时，须向深交所报备指令申报交易单元、质押特别交易单元和资产

管理子公司（如有）全称，深交所据此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维护上述三项报备内容的

对应关系。 

第七条  质押特别交易单元用于质物的保管和处置，不得用于违

约处置外的证券交易。 

第八条  本公司根据交易所确认的初始交易指令，在 T 日（指交

易日，下同）收市后对融入方的证券和融出方的资金按照货银对付的

原则进行检查，均足额的，将融入方证券账户中相应的证券转入指令

申报交易单元对应的证券公司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进行质押登记。 

第九条  为了便于质押物的管理，本公司对申报转入质押特别交

易单元的每笔证券进行冻结，并生成冻结序号。T 日日终，本公司将

该冻结序号发送证券公司。对于每笔初始交易，本公司生成相应的质

押业务编号。T 日日终，本公司将该质押业务编号发送证券公司。 

第十条  本公司根据初始交易指令申报的“质权人类型”进行质

权人信息登记。 

（1）当证券公司为融出方时，质权人类型应申报为 1，登记的

质权人为证券公司。 

（2）当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融出方时，质权人类型应

申报为 2，登记的质权人为证券公司。 

（3）当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融出方时，

质权人类型应申报为 3，登记的质权人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4）当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客户为融出方时，质权人类型应

申报为 4 或 5。 



质权人类型申报为 4 的，登记的质权人为定向资产管理客户；质

权人类型申报为 5 的，登记的质权人为证券公司。 

（5）当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定向资产管理客户为融出方时，

质权人类型应申报为 6 或 7。 

质权人类型申报为 6 的，登记的质权人为定向资产管理客户；质

权人类型申报为 7 的，登记的质权人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本公司根据申报指令中融出方证券账户性质等信息，对申报的质

权人类型进行检查比对，不符合的，做失败处理。 

第十一条  待购回期间，证券公司可依据融入方的申请申报补充

质押指令，本公司根据交易所确认的补充质押指令，在 T 日收市后将

相应证券转入指令申报交易单元对应的证券公司质押特别交易单元

进行补充质押登记。 

第十二条  待购回期间，融出方可以解除部分标的证券或其孳息

质押登记。证券公司可依据融出方的申请申报部分解除质押指令，解

除部分标的证券的质押既可以对一个冻结序号下的全部证券解除质

押，也可以对一个冻结序号下的部分证券解除质押。相应证券于 T 日

收市后从指令申报交易单元对应的证券公司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转出

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解除证券质押登记。 

第十三条  对于提前购回、到期购回、延期购回的，本公司根据

交易所确认的购回交易指令，于 T 日收市后对融入方已质押的证券和

融入方的资金进行检查，并于资金交收成功后，将质押的相应证券从

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解除证券质押登记。 



第十四条  对于补充质押、部分解除质押、购回交易等，本公司

根据申报指令中初始交易合同序号，与初始交易进行关联与合并管

理。 

第二节 权益的处理 

第十五条  质押期间产生的送股、转增股份、现金红利等证券孳

息，随质押物一并质押。 

第十六条  在购回交易时，现金红利孳息将一并解除质押并划转

至融入方结算备付金账户。 

待购回期间，可通过部分解除质押指令，将对应于相关冻结序号

下的全部红利孳息予以解除质押。以下情况下的部分解除质押指令，

相应冻结序号下的现金红利孳息将全部予以解除质押登记： 

（1）申报解除质押的证券数量为某一冻结序号下的全部证券时，

申报解除红利金额为零或为对应冻结序号下的全部红利孳息； 

（2）申报解除质押的证券数量为某一冻结序号下的部分证券时，

申报解除红利金额为对应冻结序号下全部红利孳息； 

（3）申报解除质押的证券数量为零时，申报解除红利金额为某

一冻结序号下全部红利孳息。 

申报指令中解除红利金额不为零，也不为相关冻结序号下全部红

利孳息时，为无效指令，做失败处理。 

上述冻结序号与部分解除质押指令中申报的初始交易或补充质

押合同序号相关联。 



投资者可委托证券公司通过本公司网站“投资人登记业务电子平

台”申请查询已质押证券及相应冻结序号下现金红利金额。 

本公司每日通过 D-COM 下发的综合数据服务库（SJSFW.DBF），

向证券公司提供当日流通股及限售股的存量质押明细，含质押后产生

的现金红利孳息。详细数据接口说明参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结算参与人数据接口规范》。 

第十七条  质押期间发生配股权益并需行使该权益的，证券公司

应于权益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使用部分解除质押指令，申报将该部分

配股权证从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转出后，融入

方按现有程序行使配股权。 

配股所得证券分配在融入方交易单元，不随质押物一并质押。 

第十八条  质押期间发生老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而需行使该权

益的，融入方需通过除质押特别交易单元以外的融入方交易单元申报

行使增发权益。 

融入方行使增发权益所得股份分配在融入方交易单元上，不随质

押物一并质押。 

第四章 清算和交收 

第一节 清算 

    第十九条  本公司在 T 日 11：30、14：30、15：05 及 15：30 后，

根据深交所确认的股票质押回购成交数据，分别对各结算参与人当日

11：30 前、14：30 前、15：00 前及全天的交易逐笔计算其应收应付

资金和应质押及解除质押的证券数额，并在清算完成后发送结算参与



人。 

本公司在 T 日日间发送的三次清算数据，仅供结算参与人办理资

金结算时参考，不作为结算参与人交收的最终依据；T 日日终发送的

清算数据为结算参与人当日交收的最终依据。 

第二十条  本公司按照以下方式对结算参与人发生的股票质押

式回购进行清算： 

对于每笔初始交易： 

融出方初始交易应付金额=初始交易成交金额 

融入方初始交易应收金额=初始交易成交金额－质押登记费 

融入方应质押证券数量＝标的证券成交数量 

证券公司初始交易应付金额=交易经手费 

对于每笔补充质押： 

融入方应付金额=补充质押登记费 

融入方应质押证券数量＝补充标的证券成交数量 

对于每笔部分解除质押： 

融入方应解除质押证券数量＝部分解除质押标的证券成交数量 

融入方应解除现金红利金额＝部分解除质押现金红利成交金额 

对于每笔购回交易： 

融出方应收金额=融入方应付金额=购回交易成交金额 

融入方应解除质押证券数量＝与该笔初始交易合同关联的所有

剩余质押证券数量 

融入方应解除现金红利金额＝与该笔初始交易合同关联的所有

剩余现金红利金额 

第二十一条  对于每笔初始交易和购回交易，本公司分别计算融

入方交易单元和融出方交易单元对应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的应收应付

资金。 



本公司对每个结算参与人账户下每笔交易清算结果不做轧差，有

应付资金的结算参与人应在 T 日 16：00 前保证有足额资金用于所有

应付资金的交收。 

第二节 交收 

第二十二条  本公司使用结算参与人在本公司结算系统开立的

结算备付金账户进行资金交收，通过将相应数量的标的证券转入质押

特别交易单元或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完成证券交收。 

第二十三条  T 日 16︰00，本公司依据清算结果，按照货银对付

原则及成交先后顺序逐笔办理资金交收及证券质押登记和解除质押

登记。 

对于初始回购交易，交易双方资金和标的证券均足额的，本公司

将资金由融出方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融入方结算备付金账户，同时，

将标的证券从融入方交易单元转入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进行质押登记；

对于购回交易，应付资金足额的，本公司将资金由融入方结算备付金

账户划入融出方结算备付金账户，同时，将标的证券从质押特别交易

单元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解除质押登记。 

对于初始交易，结算参与人相关资金交收账户应付资金不足的，

或者可用标的证券不足的，本公司不办理该笔交易的资金交收和标的

证券质押。 

第二十四条  T 日日终，本公司将交收结果发送各结算参与人。 

第二十五条  因交收失败引起的后续处理事宜由相关责任方自

行解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资金结算由证券公司自行

负责，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资金明细清算产生的法律纠纷与本公司无

关。 

第五章 违约处置和终止购回 



第二十七条  融入方违约，根据《业务协议》的约定需通过交易

系统处置无限售条件质押标的证券的，应按以下流程进行处置： 

（一）T 日 12：00 前证券公司通过深交所会员业务专区公文及

报表上传栏目向深交所提交经盖章的违约处置申请，并电话通知深交

所会员管理部指定业务联系人。申请材料齐备的，深交所 T+1 日 12：

00 前通过传真方式通知本公司客户服务部。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部收到深交所通知后，对拟处置的股份进

行可卖出处理操作。 

（三）T＋2 日起，证券公司可于质押特别交易单元上卖出相关

股份。 

（四）证券公司因融入方违约而对质押标的证券进行处置的，应

当于处置应得资金到账日将处置应得资金划至融出方资金账户，优先

偿还融出方。 

对于证券公司结算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者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证券公司自行将相应资金从证券公司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划至客户

结算备付金账户；对于中国结算或托管行结算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

者定向资产管理产品，证券公司需向本公司资金交收部申请，将相应

资金从证券公司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划至中国结算或托管行结算备

付金账户。 

（五）违约处置时，现金红利孳息全部划转至证券公司自营结算

备付金账户，由证券公司按照前述方式，将现金红利孳息划至相应融

出方账户。 



（六）偿还完毕后，处置所得资金如有剩余的，证券公司可通过

D-COM 系统从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划至融入方结算备付金账户，返

还融入方。 

（七）违约处置后，质押标的证券及相应送股如有剩余的，由质

权人向本公司查询相关信息，证券公司凭质权人查询结果，按照深交

所的要求向深交所提交解除剩余标的证券质押登记申请，深交所通知

本公司客户服务部，客户服务部将剩余证券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解

除质押登记。 

如有剩余现金红利孳息的，由证券公司从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划

至融入方结算备付金账户，返还融入方。 

（八）违约处置完成后，证券公司向深交所及本公司客户服务部

提交违约处置结果报告。 

第二十八条  终止购回是指不再进行购回交易时，融出方按约定

解除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质押登记的行为。 

发生终止购回的，终止购回使用购回交易指令申报，购回交易指

令金额要素为零。在终止购回申报日日终，本公司根据深交所确认的

申报数据，在进行逐笔全额结算时，将相应数量的标的证券从质押特

别交易单元转出，将现金红利分派到证券公司融入方结算备付金账

户，解除质押登记。 

第六章 限售股、高管股申报管理 

第一节 限售股管理 

第二十九条  融入方以限售股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标的物的，应



当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关于限售股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条   融入方以限售股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标的物的，在

限售期届满后，应及时委托上市公司向深交所和本公司申请办理解除

限售业务。 

第三十一条  对于已申报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限售股，上市公

司受融入方的委托向本公司申请解除限售时，融入方 应向上市公司一

并提供质押特别交易单元号和冻结序号信息。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申

报的冻结序号和质押单元号对该笔冻结序号下的限售股整笔解除限

售。解除限售后的股份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冻结序号不变。 

质押特别交易单元号和冻结序号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一）融入方可向证券公司进行查询，并提供给上市公司。 

（二）上市公司可登陆发行人 E 通道数据查询业务下载当日的股

份冻结明细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第三十二条  不同限售期的股份宜分别不同笔申报质押登记。 

若同一笔申报中包含不同限售期的股份，在申请解除限售时，先

到解限期的股份须待该笔交易中最后到期解限的股份申请解限时，合

并申报解限处理。 

相同限售期的限售股可分不同笔数申报质押登记，解除限售时可

以一并申报解除限售，也可单独申报某一笔的限售股解限。 

第三十三条  对于未申报质押回购业务的限售股，融入方提出解

除限售申请的，在解除限售完成之前不得将该部分股份申报股票质押

式回购业务。 



第三十四条  融入方以应纳税股份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标的物

的，质权人和出质人应当遵守相关税收政策。 

第二节 高管股管理 

第三十五条  融入方以高管股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标的物的，应

当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关于高管股份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对于已经申报股票质押式回购的高管锁定股，需要

按可转让额度解锁的，须待上述股份了结质押回购交易或解除质押登

记后，融入方再委托上市公司向本公司申请相应高管锁定股的额度内

解锁。 

第七章 协助执法 

第三十七条  司法机关要求冻结已作质押式回购交易股票的，由

本公司受理，证券公司不受理。 

第三十八条  初始交易、补充质押交易当日，同一笔股票发生司

法冻结的，若标的证券为限售股，则本公司优先办理司法冻结，对初

始交易、补充质押交易作失败处理。 

     若标的证券为流通股，则本公司优先办理初始交易、补充质押

交易的质押登记，并于次一工作日对该笔已质押股票办理司法冻结。 

第三十九条  已作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票被司法冻结后，发生购

回交易或终止购回的，本公司于当日日终将标的股票由质押特别交易

单元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元解除质押登记，并保持股票的司法冻结状

态不变。 



已作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票被司法冻结后，需申报部分解除质押

的，若司法冻结是对某一冻结序号下的全部股票进行冻结的，则只能

申报解除该冻结序号下全部股票的质押；若司法冻结是对某一冻结序

号下的部分股票进行冻结的，则可以申报解除该冻结序号下未被司法

冻结的股票的质押，也可以申报解除该冻结序号下全部股票的质押，

但不得对司法冻结的股票申报部分解除质押。本公司于申报部分解除

质押当日日终，将标的股票由质押特别交易单元转出至融入方交易单

元解除质押登记，并保持股票的司法冻结状态不变。 

第四十条  司法冻结期间，发生违约情形需按约定处置质押标的

证券的，应待司法机关解除司法冻结后，方可进行违约处置。 

第四十一条  在标的证券卖出处置过程中，发生司法冻结情况

的，尚未处置完毕而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暂停违约处置。待司法机关解

除司法冻结后，可继续进行违约处置。 

第四十二条  涉及司法协助执行其他事项的，按照本公司协助执

法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第八章 查询 

第四十三条  出质人与质权人可在我公司柜台通过提供质押业

务编号向本公司申请查询其质押登记明细情况。 

第四十四条  涉及质押登记查询其他事项的，按照本公司《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查询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 收费标准 

第四十五条  申报初始交易或补充质押交易的质押登记费按照



本公司现行质押登记收费标准收取（详见附件）。质押登记费由融入

方交纳，在融入方交易单元对应的结算备付金账户扣收。 

第四十六条  交易所按照每笔100元的标准在初始交易时向申报

该交易的证券公司收取交易经手费。本公司代为在证券公司自营结算

备付金账户扣收。 

第四十七条  出质人查询证券冻结信息和质权人查询质押标的

物信息，免费。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指南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质押登记收费标准。 

 

 

 

 

 

 

 

 

 

 



附件 

质押登记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券种  收费标准  

质押登记  股票 500万股以下（含）部分按该部

分面值的1‰收取，超500万股

的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0.1‰收

取，起点100元 

基金  500万份以下（含）部分按该部

分面值的0.5‰收取，超500万份

的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0.05‰

收取，起点100元 

债券  500万元以下（含）部分按该部

分面值的0.5‰收取，超500万元

的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0.05‰

收取，起点100元  

解除、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  免费  

 

 

 


